
 

 

国家：澳大利亚（2025 年 1 月 15 日） 

所需证明文件 

（即经执业医师或受权卫生主管部门签发/ 

批准的证明文件） 

限制 

（即质量和（或）数量方面的限制） 

国家主管部门 

（如需了解进一步详情，请与 

国家主管部门联系） 

a) 有效的医生处方 
是 

X 
 
b) 经居住国卫生主管部门核准的医生证明 

 

 
c) 由目的地国卫生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 

 

 
d) 向目的地国海关出示原始处方 

 

 
e) 如有其他类型的文件，请予说明 

X 

医生出具的证明信，说明旅行人员正在接受医生的治疗，
且所携带的药物是为个人使用而开具。医生证明信必须注
明药物名称和剂量。 
 

天数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数量/剂量 Name:  Narcotics Control Section Office of Drug 
Control 
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d Care 
 
 
Address: GPO Box 9848 Canberra ACT 2601 
 
 
Tel.: +612 6289 4618 
 
Fax: 
 
e-mail: ncs@health.gov.au 

 
 
麻醉药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个月用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精神药物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个月用量 

 
被禁药物清单。如有被禁药物，请予
注明 
 
堕胎药（例如米非司酮—RU486）、
育亨宾（Yohimbe）、氨基比林
（Aminophenazone、amidopyrine、
aminopyrine）、安乃近（dipyrone、
metamizole）和扁桃苷
（Amygdalin/laetrile）。 
 
其他信息 
 
药品必须保持原包装，并贴有完整的
配药标签。这将有助于在边境识别每
种物质。 
抵达澳大利亚边境时，向边防部队申
报所有药品。 
 


